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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对欧盟外来投资的重大影响 

 

 

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于2023年 1 月 12日生效。新的《外国补贴条例》制度旨在解决外国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造

成的扭曲，并针对超出若干财务门槛的并购交易（包括组成合资公司）和公共招标，引入新的强制申报和暂停交易制

度。《外国补贴条例》将于2023年 7 月 12日开始适用，而申报义务将于 2023年 10月 12 日开始。计划在欧盟投资

或参与欧盟公共招标的公司，以及从非欧盟政府和政府相关实体获得 “财务资助” 的公司，将需要考虑如何配合新制

度。 

本简报主要在并购的背景下讨论《外国补贴条例》制度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受影响公司实务上应注意的事宜和应采取

的步骤。目前如何诠释和应用《外国补贴条例》下的部分领域仍不明确，但鉴于该条例的写法较广，我们预计新制度

将影响很多涉及亚洲国有实体和主权财富基金（以及与其有业务来往的公司）在欧盟投资的交易。 

《外国补贴条例》的主要特点 

概述 

《外国补贴条例》赋予欧盟委员会（“委员会”）以下的新工具： 

 两个 “强制申报工具” ，旨在为大型并购交易和大型公共采购投标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 

 一个 “一般市场调查工具”，使委员会能够调查所有其他市场状况，包括低于强制申报门槛的市场状况，并要求

相关方作出特别（ad hoc）申报。 

若在欧盟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获得由非欧盟国家授予的财务资助，上述工具将允许委员会调查该等资助，以评估是否

属于扭曲性外国补贴。 

“财务资助” （financial contribution） 定义广泛，涵盖公司可能与政府（和相关）实体之间各种安排1。根据《外国补贴

条例》制度，如果需要作出申报，则需要整理相关资助的细节并向委员会申报。 

“外国补贴” 包括以下财务资助：(i) 由第三国直接或间接提供; (ii) 令在欧盟从事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受惠; 及 (iii) 限于一

个或多个经营者或行业。2然后委员会将评估相关补贴是否对内部市场产生扭曲性影响。 

请见本摘要文末的图表1，内有流程图总结若干考虑要点，作评估是否需要根据《外国补贴条例》申报之用。 

委员会已公布《实施条例》草案，列载在《外国补贴条例》下的拟议程序要求以及需申报的内容。咨询期不久前已经

结束，而《实施条例》草案正在定稿，预计在2023年第二季内制定。 

强制申报门槛 

在以下情况，公司必须申报涉及控制权永久变动的并购交易（即“集中”，定义类似于在欧盟合并管控（EU Merger 

Control）背景下适用的定义）： 

 拟合并的各经营者中至少一方、被收购的经营者或合资企业在欧盟成立，并且在欧盟范围内产生的总营业额至

少为 5亿欧元;以及 

 (i) 收购方和被收购的经营者; (ii) 拟合并的经营者; 或 (iii)合资公司及其股东，在过去三年获得的外国（即非欧

盟）财务资助总额至少为 5,000万欧元。 

在以下情况，公司必须申报公共采购投标： 

 公共采购协议或框架协议的估计价值至少为 2.5亿欧元;并且 

                                              
1 《外国补贴条例》第 3(2)条。 

2 《外国补贴条例》第 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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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包括其集团内的公司、分包商和供应商等）在过去三年从任何一个非欧盟国家收到的外国财务资助总额

至少为 400万欧元。 

如上所述，“财务资助”的定义非常广泛（较 “外国补贴 ”更为广泛），评估时会计算整个集团收取的资助。“财务资助”包

括： 

 资金或负债的转移（如注资、赠款、贷款、担保）; 

 放弃原先可收取的收入（如零税协议或零息贷款）;以及 

 提供或购买货物或服务。 

财务资助不一定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亦可提供财务资助。如果公共或私人实体的行动可归属于非欧盟国家（当局

会考虑以下因素：实体的特点、与公共实体相关的国家之现行法律和经济环境，以及私人实体的所有相关情况等），

这些实体亦可被视为提供财务资助。 

委员会表示，即使按市场条款获得资助，也可能构成财务资助。例如，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银行或在国家指导下运营的

私人银行，向公司提供贷款，可能是业务运营的惯常做法。如果相关贷款的条款相较在正常市场条件下获得的贷款更

有利（如低息或零息），则该等贷款显然将被归类为《外国补贴条例》下的财务资助。但是，我们目前的理解是，即

使按照正常市场条件获得的贷款也将归类为财务资助，并因此可能会触发申报要求。 

提交信息和审查时间表 

如果触发申报要求，相关方必须向委员会提交关于过去三年收到的外国财务资助的广泛信息（包括资助形式、授予资

助的实体、授予资助的目的和经济理由、是否附带任何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以便委员会评估对内部市场的潜在

扭曲效应。 

就审查并购或合资交易而言，审查时间表将类似于合并管控程序（即第一阶段为 25 个工作日，第二阶段为 90 个工作

日的深入审查）。在《实施条例》草案的附件中，委员会鼓励相关方在正式审查时间表开始之前，在申报表格草稿的

基础上进行申报前讨论，类似于在欧盟合并备案中所采取的方法。 

扭曲性外国补贴 

委员会将评估财务资助在多大程度上，会构成扭曲性外国补贴，而需要纠正。如上所述，如果一个非欧盟国家直接或

间接提供财务资助，以致经营者受惠，并且只限于一个或多个经营者或行业受惠，则存在外国补贴。如果有关补贴可

能提升经营者在内部市场的竞争地位，并且在过程中对竞争产生实际或潜在负面影响，则属于扭曲性外国补贴。 

委员会将通过参考补贴金额和性质、接收补贴公司的市场地位、公司在内部市场的经济活动水平、以及补贴目的和附

加条件，评估补贴的扭曲性影响。 

《外国补贴条例》列载若干 “最可能” 扭曲内部市场的财务资助类别： 

 向原先会倒闭的企业提供补贴; 

 为公司的债务和负债提供无限担保; 

 直接促进集中的补贴;以及 

 补贴令一家公司投标时能有不当优势。 

另一方面，《外国补贴条例》指出以下补贴不太可能扭曲内部市场：在任何连续三年期间收到的补贴均少于 400 万欧

元、旨在弥补自然灾害损失的补贴，或为应对特殊事件而提供的补贴。 

如果委员会发现存在扭曲性补贴，可采取补救措施以纠正扭曲性影响。该等措施可能包括行为承诺或剥离某些资产。

如果无法补救扭曲性影响，则委员会可以禁止收购或阻止将公共合同授予受补贴的投标人。 

另外，尽管强制申报门槛未被触及，《外国补贴条例》亦赋予委员会特别（ad hoc）调查的权力，委员会能够就被指

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主动要求公司提供信息、进行实况调查和启动市场调查。委员会的权力将会扩大，可以调

查在《外国补贴条例》开始适用前五年内给予的补贴，亦可调查十年内给予的补贴。 

对公司的影响和应采取的实务步骤 

 触发申报要求的依据是 “财务资助”（较外国补贴更广泛的概念）。委员会将评估相关资助是否构成扭曲内部市

场的补贴。该制度可能会对申报方造成重大实务困难，申报方将被要求收集广泛的信息并提交潜在的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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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补贴条例》所要求的信息超出欧盟合并管控流程的要求。如果计划在欧盟投资，或如果计划参与欧盟公

共招标，而可能达到相关门槛，公司应开始考虑其有否收到可能达到相关门槛的 “财务资助”，并开始为 2023

年 10 月强制申报制度生效做好准备。准备步骤可包括实施程序以筛选属范围内的政府实体，并评估相关实体

是否在整个集团的基础上提供任何 “财务资助”。 

 

 在《实施条例》草案中，如果无法合理获得相关信息和/或相关信息对委员会的调查并非必要，則相关方可以

要求豁免提供相关信息。在实务上授予豁免的范围仍有待观察。委员会强烈鼓励相关方参与申报前讨论，以确

定所需的信息量，若能减少所需信息，则更为理想。因此，从实务角度来看，尽早与委员会联系可能属明智之

举。 

 
 如果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欧盟的目标公司，而营业额至少达 5亿欧元，将需要考虑《外国补贴条例》所造成的影

响，包括共同投资者是否可能属 “财务资助” 的接受方或提供者。在委员会批准之前，不可交割已申报的集中，

亦不可授出已申报的公共采购合同。违反暂停交易义务或未依法申报可能会受到处罚（可处相当於全球营业额

10%的最高罚款）。如果委员会发现无法补救的扭曲性影响，可以禁止集中或禁止将公共合同授予受补贴的投

标人。 

 
 市场咨询的反馈意见反映对于某些实体而言，《外国补贴条例》存在复杂性，例如一些投资基金会按正常市场

条款从主权财富基金或国有企业获得投资，这些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公司亦然。委员会在最终确定《实施条例》

草案时会否顾及该等结构仍有待观察。 

总结 

《外国补贴条例》出台，突显欧洲监管和投资环境日益复杂，公司需要审慎应对。 

《外国补贴条例》在实际上将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特别是考虑到该条例所覆盖的广泛范围和委员会本身的资源限

制。但是，公司应藉着评估其会否收到财务资助以及该等资助的条款，开始为《外国补贴条例》的申报制度作准备，

原因是相关的复杂工作或许可以先主动进行，无需等到交易实际进行时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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